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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政处罚法律制度

【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近三年考试分值在 5 分左右。本章可以出任何题型，需要理解的知识较多。

【专题一】行政处罚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

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

的行为。

2.特征

（1）实施主体：只能是依法享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2）处罚的对象：实施了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人

（3）目的：是教育相对人并纠正行政违法行为

（4）权限：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不能越权

【专题二】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重要考点）

1.处罚法定原则

（1）设定权法定，哪些法规规范可以设定处罚权必须由法律规定

（2）处罚依据法定，依据法定

（3）处罚主体法定，法定主体行使

（4）处罚程序法定

2.处罚公开、公正、过罚相当原则

①处罚公开：行政处罚依据公开、实施行政处罚的执法过程公开。

②处罚公正：防止自查自断，实行查处分开、审执分开制度。

③过罚相当：作出的处罚符合设定该处罚的目的，处罚轻重适度，相同情况相同处罚，处罚应采用最必要的

方式，处罚符合比例原则、合乎情理且有可行性、符合客观规律。

3.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4.保障相对人权益原则（无救济即无处罚）

保障相对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权。

5.监督制约、职能分离原则

调查与审理分离、作出罚款决定的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听证主持人与调查检查人员分离、行政机关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处罚决定向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6.一事不二罚（款）原则

即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给予两次以上同类处罚的行政处罚。

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2020 真题•单选题】下列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中，被称为“无救济即无处罚”原则的是（ ）

A.处罚法定原则 B.处罚公开、公正、过罚相当原则 C.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D.保障相对人权益原则

【答案】D

【解析】保障相对人权益原则（无救济即无处罚原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

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受到损害的，有权

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例题•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对一事不二罚原则的理解正确的是（ ）。

A.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

B.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C.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

D.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核对一事不二罚原则的含义。一事不二罚原则是指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

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专题三】行政处罚的种类（重要考点）

理论分类 法律分类 解析

人身自由罚 行政拘留 （1）只能由法律规定

（2）由公安机关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行使

行为罚 暂扣许可证、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

限制从业等

财产罚 罚款

没收

精神罚 警告、通报批评

【专题四】行政处罚的设定（重要考点）

规范性文件 行政处罚

法律 可设定所有的行政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行政

法规

1.法律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2.法律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3.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听取意见，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

地方性法规 1.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处罚

2.法律、行政法规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地方规章 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和一定数额的罚款（限额省级人大常委会定）

部门规章 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和一定数额的罚款（限额国务院定）

【专题五】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重要考点）

行政机关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

行政处罚。

如证监会，可以根据《证券法》的授权作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

受委托的组织（不具有行政主

体资格）

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组织应当将委托书向社会公布。

1.受委托的组织必须在授权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

2.不能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3.实施行政处罚行为的后果由委托机关承担法律责任



【专题六】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重要考点）

（一）行政处罚的管辖（重点把握地域管辖与指定管辖）

1、属地管辖

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2、专属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行政处罚由发现违法行为的海关管辖，也可以由违法行为发

生地海关管辖。

3、管辖权转移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

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并定期组织评估。决定应当公布。


